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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开展“和谐家庭”创建活动的
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快建设系统“九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的精神，充分发挥家庭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力军作用，动员城乡广大家庭积极参与和谐滨州建设，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市妇联、市文明办决定，在全市开展“和谐家庭”创建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1、 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社会、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题，以提高广大家庭成员素质、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家庭文明程度为目标，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在全市形成人人知荣辱、家家创和谐的局面，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和谐发展。

2、 活动内容

创建“和谐家庭”，要动员和组织城乡广大家庭，通过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创建活动，在五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开展家庭美德实践教育活动，在提高广大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上狠下功夫。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引导广大家庭成员，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理念，倡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明辨是非、善恶、美丑，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争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者和良好风气的促进者。要将传统美德融入现代文明，弘扬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

（二）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在提高广大家庭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上狠下功夫。要以提高家庭成员的学习能力、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为目标，广泛开展“读书、成长、进步”为主题的家庭读书活动。组织多种形式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全面提高家庭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

（三）开展“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在增强广大家庭成员环保节能、美化环境意识上狠下功夫。要以“倡导绿色生活，营造绿色家园”为主题，从治理家庭环境脏乱差入手，突出抓好生活环境的净化、绿化和美化。大力宣传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环保法律法规，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将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中去，引导农村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改水、改厕，改变旧的生活习俗，清洁居室、庭院、街道卫生，清除草堆、粪堆、垃圾堆，推动农村家庭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引导城镇妇女积极参与“和谐社区、村（居）”创建活动，努力营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在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平安稳定上狠下功夫。要继续深化“平安六到家”、“零家庭暴力社区、村（居）”等“平安家庭”系列创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家庭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成员自觉遵纪守法、依法维权，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平和安全防范意识，努力营造人人学法、用法、守法，家家平等、和睦、文明的良好氛围，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会的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五）开展“诚信家庭”创建活动，在增强家庭成员诚实守信意识、倡导文明新风上狠下功夫。要将诚信建设延伸到家庭，教育引导广大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弘扬诚实守信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诚信务实、锐意进取、奋发向上，树立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诚信形象，提升诚信家庭的信誉度，扩大诚信家庭的知名度，以家庭诚信促进社会诚信，促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3、 创建标准

1、遵纪守法，以德持家。家庭成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自觉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廉洁奉公，自尊自爱，模范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参加任何邪教组织，不参与群体性上访事件，无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言行，无违法乱纪行为。
    2、学习进取，奉献社会。家庭成员注重终身学习，不断增强综合能力，创业敬业，勤劳致富，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有较高的群众威信。热心公益，扶贫济困，维护正义。无不诚实、不守信用、违反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行为。
    3、崇尚科学，习惯文明。家庭成员崇尚文明，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勤俭持家，讲究卫生，家庭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科学。倡导绿色生活，保护环境，美化家园，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生活环境净化、绿化、美化。言行举止文明，无歧视、打骂他人现象，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或借机敛财行为。
    4、民主平等，家风和谐。家庭成员民主平等、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礼让待邻，形成平等、文明、和谐的良好家风。赡养老人，科学教子，无失学、辍学现象，不歧视妇女，无虐待老人、儿童、残疾人等行为。
    5、计划生育，为国育才。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和教子观，少生优生，优育优教。重视对子女思想品德、行为习惯、自理自立能力、勤奋好学精神等各方面的培养，教子有方。不溺爱子女，无早婚、非婚同居行为。
4、 活动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宣传发动阶段（2007年5月）

市妇联与市文明办联合举办“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启动仪式。

（二）全面争创阶段（2007年6月—12月）

制定“和谐家庭”公约，下发到各县区和市直部门；举办“和谐家庭”征文、论坛、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与新闻媒体联合开展“和谐家庭”集中宣传活动，树立一批“和谐家庭”的典型，使创建活动全面展开。

（三）总结表彰阶段（2008年1月—2008年3月）

市妇联与市文明办拟于2008年初召开“和谐家庭”表彰会议，拟表彰“百佳和谐家庭”及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5、 具体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是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丰富和延伸，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活动的有效载体，是建设和谐滨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县区妇联、文明办及市直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广泛宣传，形成氛围。“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涉及到每一个家庭，要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提高群众的参与度，确保活动卓有成效。各级妇联和文明办要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将创建活动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在全市形成人人参与、户户争创的浓厚氛围。

3、突出重点，树立典型。各级妇联、文明办要把“和谐家庭”创建活动与“四进社区”、“双学双比”及“五好文明家庭”、“五型光荣户”、“文明信用户（村、镇）”等争创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树立典型、及时总结、逐步推广。

4、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创建活动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群众生活，在活动载体、形式和内涵上实现不断创新和发展。要善于策划和开展融思想性、趣味性、灵活性为一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落实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确保“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深入人心，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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